
 臺 北 市 立 民 生 國 民 中 學 1 1 4 學 年 度 九 年 級 暑 假 全 日 自 習 實 施 計 畫 

114.05.28 教務處教學組 

一、 依據：114 年暑假期間九年級學生留校自習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提供安靜適宜的學習環境，以激勵讀書風氣，增進學習效果。 

三、 申請條件：本校九年級學生，經家長同意，均可申請參加。 

四、 留校地點：一樓第二會議室。 

五、 留校時間：114 年 8 月 25 日(一)、8 月 26 日(二)、8 月 27 日(三)；每日 8：00~17：00。 

(九年級暑期行事曆：7/01 暑假開始、7/21-8/22 暑期輔導、8/04-8/22 下午自習、9/01 開學日) 

六、 作息安排如下：(請於 07:50 後入校，08:00 前完成簽到) 

時間 作息情形 時間 作息情形 

08：00 - 10：00 自習 13：15 - 13：20 下課 

10：00 - 10：10 下課 13：20 - 15：00 自習 

10：10 - 12：00 自習 15：00 - 15：10 下課 

12：00 - 12：30 用餐時間 15：10 - 17：00 自習 

12：30 - 13：15 午休 17:00-17:10 放學暨場地維護 

七、 留校自習原則： 

（一）不收費、不教學、以學生自願參加、自主學習為原則。 

（二）★欲申請參加自習者必須全程參與。(敬請家長協助輪值督導自習)★ 

八、 午餐事宜： 

（一）午餐時間不得外出，可攜帶便當、請家人送達，或由家長會統一訂餐，校內不提供廚餘回收。 

（二）當天不開放加訂且不論任何原因皆不退費，臨時請假者便當可於中午領取或委由校方處理。 

（三）午餐費用：委由家長會統一代訂便當，一天 120 元，共 360 元，待公告錄取名單後再行繳費。 

繳費方式：預計6/13(五)前公告錄取名單及繳費方式。 

九、 相關規定： 

（一）留校期間 7：50 至 8：00 之間到校，著校服、背書包，不得更換便服，不得無故遲到早退。 

（二）無故缺席或不良行為影響其他同學自習被記點 2 次者，取消自習資格，並通知家長帶回，情節

重大者，送交學務處處理。 

（三）請假辦法：事前請假-請事先至教務處領取請假單，由家長簽名後交回教務處；臨時請假-請於當

日上午 8:30 前，由家長打電話至教務處請假，並於事後領取請假單辦理補請手續。 

十、 ★報名資訊★： 

⚫ 錄取名額：正取 50 位、備取 20 位。 

⚫ 報名日期：6/4(三)上午 10:00 至 6/11(三)下午 17:00。 

⚫ 網路報名：請於期限內填寫google表單。 

表單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iudxv8ZpzMsNCXjY8 

⚫ 重要備註： 

✓ 請於本單完成家長親筆簽名後，拍照上傳google表單。 

✓ 完成報名後若需異動，請至教務處領取異動申請單，並於6/11(三)中午12:00前繳至教學

組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十一、 本計畫經陳 校長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臺 北 市 立 民 生 國 民 中 學 1 1 4 學 年 度 九 年 級 暑 假 全 日 自 習 家 長 同 意 書 

本人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參加 8/25-8/27 全日自習且遵守留校自習相關規定。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ttps://forms.gle/iudxv8ZpzMsNCXjY8

